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
參與或主辦國外競賽活動補助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
	姓名
	
	聯絡電話：

E-mail：

	
	學號
	
	

	
	系級
	
	

	會議/活動
正式名稱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時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日
	地點
	國家：

城市：

	主辦

單位名稱
	中文：
	英文：

	擬 發 表

論文題目
或具體成果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
	成績、排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他獲獎：

	論文發表方式：□ oral   □ poster  □ others

	大會是否已補助費用：□否  □是：□機票費         元  □生活費        元  □註冊費       元  □其他       元

	申請經費補助項目：□機票費         元  □註冊費       元  □其他       元  
□指導教授指導費  □國際競賽活動教練指導費

	已申請其他單位之補助（請打勾）
	1、 校內：□研發處  □國合處  □其他：        
2、 校外：□科技部  □其他：        
※申請人應先向科技部或其他校內外單位申請補助，本院僅就未獲補助之部分予以獎助。
	請檢附其他單位補助核定證明影本

	申請人出席本項國際會議或國內外活動對本校、院、系所及個人之重要性及助益（如篇幅不足，請另紙填寫）



	請依活動性質檢附右列文件
（已檢附請勾選）
	□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之證明文件及經費核定清單影本
□國際會議或國內外活動（競賽）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

□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

□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影本

□國際會議議程或國內外活動（競賽）日程表、有關資料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料

	申請人簽名
	
	指導教授簽名
	

	審核結果
	

	審核日期
	　　學年度 　學期第　次院務發展會議審查
	


備註：

1、 依據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學生研究及國際活動獎勵辦法」第七條辦理。
2、 國際學術會議，係指參與發表或評論之學者須超過三種（含）以上國籍。
3、 請於會議或活動舉行日1個月前向院辦公室提出申請。
4、 國際會議或活動受補助人請於返國後1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辦理經費核銷手續：
（1） 國外出差旅費報告表。
（2）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列印本、去回程登機證及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。
（3） 註冊費收據。
（4） 發表論文電子檔（非研討會免附）。
（5） 執行成果報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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